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279002944]蓬溪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Ⅱ
[bookmark: _Toc276043511][bookmark: _Toc278871052][bookmark: _Toc278997507][bookmark: _Toc279002945]仅新就业无房职工、户籍不在县城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含农民工）申请家庭使用 
申请家庭类型:    □ 新就业无房职工     □ 户籍不在县城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含农民工）

	申
请
人
信
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时间
	  年      月

	
	实际工作地点
	
	工作单位所在社区
	

	
	户籍地址
	
	婚姻状况
	□单身 □已婚 □离异 □丧偶
	上年度可支配收入
	

	
	办理蓬溪县县城区居住登记时间
	  年     月
	联系电话
	
	首次缴纳社会保险费时间
	  年  月

	
	学历
	□专科 □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年     月

	
	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其他
	申请家庭现居住地址
	

	配
偶
信
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时间
	  年      月

	
	实际工作地点
	
	工作单位所在社区
	

	
	户籍地址
	
	婚姻状况
	□单身 □已婚 □离异 □丧偶
	上年度可支配收入
	

	
	办理蓬溪县县城区居住登记时间
	   年     月
	联系电话
	
	首次缴纳社会保险费时间
	  年  月

	
	学历
	□专科 □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年     月

	
	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其他
	申请家庭现居住地址
	

	家
庭
成
员
信
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与申请人关系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时间
	年   月

	
	实际工作地点
	
	工作单位所在社区
	

	
	户籍地址
	
	婚姻状况
	□单身 □已婚 □离异 □丧偶
	上年度可支配收入
	

	
	办理蓬溪县县城区居住登记时间
	   年     月
	联系电话
	
	首次缴纳社会保险费时间
	   年  月

	
	学历
	□专科 □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年     月

	
	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其他
	申请家庭现居住地址
	

	家
庭
成
员
信
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与申请人关系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时间
	年     月

	
	实际工作地点
	
	工作单位所在社区
	

	
	户籍地址
	
	婚姻状况
	□单身 □已婚 □离异 □丧偶
	上年度可支配收入
	

	
	办理蓬溪县县城区居住登记时间
	  年     月
	联系电话
	
	首次缴纳社会保险费时间
	   年  月

	
	学历
	□专科 □本科 □硕士 □博士 □其他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年     月

	
	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其他
	申请家庭现居住地址
	


此表需双面打印，一式两份
	家庭收入、财产情况
	收入情况
	家庭年收入        元，人均年收入       元，人均月收入       元。

	
	财产情况
	是 否 有营业用房、仓库、车库等非住宅用房，价值      万元；
是 否 有小型汽车、货车、客车等之类的机动车辆，数量      辆，价值      万元；
是 否 有家庭存款及有价证券，折算      万元；
是 否 经商办企业或个体商业门市，工商注册资金（认缴）      万元。

	
申请家庭具结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已阅读了填表须知，同意由县住房保障部门将所有申请材料保留存档。并承诺遵照公告规定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名：              配  偶签名：                
家庭成员签名：             家庭成员签名：              
申请日期：____    _ ____年____       _月__     _ __日

	
申请人单位意见
经审核，现同意我单位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本单位将协助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机构做好资格管理、租金收缴、租赁管理等工作。

        
      （盖章处）

年   月   日
	
配偶单位意见
经审核，现同意我单位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本单位将协助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机构做好资格管理、租金收缴、租赁管理等工作。


       （盖章处）

年   月   日
	
家庭成员单位意见
经审核，现同意我单位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本单位将协助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机构做好资格管理、租金收缴、租赁管理等工作。


       （盖章处）

年   月   日

	
家庭成员单位意见
经审核，现同意我单位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本单位将协助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机构做好资格管理、租金收缴、租赁管理等工作。


      （盖章处）

年   月   日


	
以上信息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公示结果：□无异议 
      □举报不属实 
      □举报属实


社区盖章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经审核有关资料，该家庭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申报条件，同意上报。


审核人（签字）：


镇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住房保障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处        

年  月  日



               

                   




蓬溪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家庭需提交主要申请材料Ⅱ

一、《蓬溪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Ⅱ》（原件）
二、申请人、配偶及申请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校验原件）
三、申请人、配偶及申请家庭成员户口本复印件（校验原件）
四、申请人、配偶及申请家庭成员的婚姻状况证明复印件（校验原件）
五、申请人、配偶及申请家庭成员的在职证明（原件）或劳动合同（校验原件）
六、申请人、配偶及申请家庭成员的学历（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校验原件）
七、申请人、配偶及申请家庭成员上年度收入证明（原件）
八、申请人、配偶及申请家庭成员房产证明（原件）
九、租赁县城区内房屋的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提供有效房屋租赁合同或协议复印件
十、申请人、配偶及申请家庭成员缴交社会保险金证明（原件）
十一、若有机动车，提供车辆购置票据
十二、若有商办企业或个体商业门市，提供工商注册资金（认缴）相应凭据
十三、户籍不在县城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含农民工）申请家庭，提供居住证复印件
注：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均须社区（居委会）、单位效验原件并加盖公章。

《蓬溪县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Ⅱ》填表及提交申请材料须知

一、申请人应填写工作单位的规范性名称及单位所在的社区，并提交单位开具的在职证明或劳动合同。如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属在校学生，“工作单位”栏填写“在校学生”，并提交在校证明；属退休人员的，“工作单位”栏填写“退休”。
二、申请人应填写“婚姻状况”，1.已婚的，须出具结婚证；2.单身的，须出具婚姻情况书面承诺书；3.离异的，须出具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材料或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多次离异的，应提供每一次的离婚材料）；4.丧偶的，须提供丧偶相关证明。
三、申请人、配偶及申请家庭成员应勾选学历（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但只需勾选一项，并提供学历或职称、职业资格证书的证明文件。
四、申请人及有收入来源的配偶、申请家庭成员应填写“上年度可支配收入”，并由所在单位出具收入证明并附收入详细清单，由单位在收入证明、详细清单、申请表上盖章确认。“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收入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无收入来源的，该栏填写“0”。
五、申请人、配偶及申请家庭成员房产证明需到蓬溪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家庭房产证明。
六、申请人及缴纳社会保险金的配偶、申请家庭成员应提供蓬溪县社险办出具的证明（内容应包含缴交起止时间及明细），并根据本人在蓬溪县城区缴交社会保险金时间的先后，选择缴交时间较早的一项填写。
七、申请人、配偶及申请家庭成员在申请家庭具结处签名。
八、所有证明材料需使用统一格式并提供原件。
